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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安排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波银行”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宁波银行 2019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安排相

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9 年度对关联授信控制的目标和要求 

公司 2019 年度对关联授信控制要求如下： 

（一）不得对关联自然人发放信用贷款； 

（二）在坚持不得优于其他自然人同类业务贷款条件的前提下，办理关联自

然人贷款业务； 

（三）对关联自然人最高授信敞口合计不超过 5 亿元； 

（四）对企业类股东关联方 2019 年授信敞口、债券投资敞口及债券承销额

度控制要求为：所有企业类股东关联方（含一致行动人）授信敞口、债券投资敞

口及债券承销额度合计不超过 140 亿元。其中，单个股东关联方授信敞口、债券

投资敞口及债券承销额度合计不超过 65 亿元；单个股东关联集团（含一致行动

人）授信敞口、债券投资敞口及债券承销额度合计不超过 100 亿元。 

二、关联授信业务与审批流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

别规定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办法》： 

一般关联交易是指：银行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银行资本净额或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采取孰低原则，取两者较小值，下同）1%以下，且该

笔交易发生后银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占银行资本净额 5%以下的交易。一般

关联交易按照银行内部授权程序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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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关联交易是指：银行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

且占银行资本净额或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以上，或银行与一个关联方发生

交易后，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占银行资本净额 5%以上的交易。除预计额度范

围内的日常关联交易外，其他重大关联交易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

董事会审批。 

特别重大关联交易是指：银行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银行资本净

额或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或银行与一个关联方发生交易后，与该关

联方的交易余额占银行资本净额 10%以上的交易。除预计额度范围内的日常关联

交易外，其他特别重大关联交易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批。 

对于发生的数量众多的日常关联交易，需要经常订立新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等，难以按照上述规定将每份协议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的，可以在公司

披露上一年度报告之前，按类别对公司当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

合理预计，并根据预计结果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批。 

三、宁波银行 2019 年关联授信等控制执行情况 

（一）内部人关联交易控制执行情况 

1、内部自然人及其近亲属授信实施情况 

宁波银行内部自然人统计口径包括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决定

或者参与商业银行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员。 

根据 2019 年底宁波银行内部自然人授信业务统计数据，抵押项下贷款业务

余额为 4,459.82 万元，质押项下为 0 万元，保证项下为 80 万元，无信用项下业

务,做到了未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决定或者参与商业银行授

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员及其近亲属发放信用贷款。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关联交易

定价遵循市场价格，坚持商业原则，未优于其他客户，符合公司对关联自然人授

信控制的目标和要求。 

2、关联自然人发生的 30 万元（含）以上交易情况 

根据证监会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2019 年关联自然人与公司未发生



3 

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交易。 

（二）股东关联方关联交易控制执行情况 

1、股东关联方授信实施情况 

公司对企业类股东关联方 2019 年授信敞口、债券投资敞口及债券承销额度

控制要求为：所有企业类股东关联方（含一致行动人）授信敞口、债券投资敞口

及债券承销额度合计不超过 140 亿元。其中，单个股东关联方授信敞口、债券投

资敞口及债券承销额度合计不超过 65 亿元；单个股东关联集团（含一致行动人）

授信敞口、债券投资敞口及债券承销额度合计不超过 100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茂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体：单个关联方一般授信敞口最高 20

亿元，债券承销额度最高 30 亿元，债券投资敞口最高 15 亿元；单个关联集团一

般授信敞口最高 30 亿元, 债券承销额度最高 50 亿元，债券投资敞口最高 20 亿

元。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金鑫金银饰品有限公司及关联体：单个关联

方一般授信敞口最高 3 亿元，债券承销额度最高 3 亿元，债券投资敞口最高 1 亿

元；单个关联集团一般授信敞口最高 5 亿元,债券承销额度最高 5 亿元，债券投

资敞口最高 3 亿元。 

截至 2019 年底，六家股东关联方及关联体的授信余额合计为 446,542 万元，

债券承销业务余额合计为 120,000 万元，债券投资余额 80,000 万元。从上述统计

数据看，六家股东关联方授信符合宁波银行 2019 年度关联授信控制的目标和要

求。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人 
2019年底扣除保证金实

际授信业务余额 

2019年底债券承销

业务余额 

2019年底债券投

资余额 

1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关联体 
171,366 40,000 - 

2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关联体 
77,196 - - 

3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关联体 
91,4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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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关联体 
99,600 80,000 80,000 

5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及关联体 
6,950 - - 

6 
宁波市金鑫金银饰品有

限公司及关联体 
- - - 

合计 446,542 120,000 80,000 

注：债券投资余额包含债券投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DS、CRMW 等）。 

2、股东关联方非授信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2019 年，公司与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为雅

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发生服装采购业务，合计金额 2,615 万元。 

经核查，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进入宁波银行集中采购系

统名录。上述关联交易，采购价格合理，不存在关联交易定价不公允的情形。 

3、股东关联方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公司与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茂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金鑫

金银饰品有限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符合公司关联交易控制要求，具体

情况如下： 

（1）2019 年发生交易金额占商业银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以上的

一般关联交易 1 笔，具体明细如下： 

企业名称 业务种类 金额（万元） 利率 业务发生日 业务到期日 

余姚开投蓝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贷款 60,000 6.48% 20191210 20241210 

（2）2019 年宁波银行与股东关联方发生交易金额占商业银行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0.5%以上的一般关联交易 1 笔，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和特别重大关

联交易。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关联交易控制要求。 

4、与新加坡华侨银行及其关联体的交易情况 

（1）新加坡华侨银行及其关联体授信业务实施情况 

宁波银行对新加坡华侨银行及其关联体的控制要求为：单个关联方同业授信

额度最高 55 亿元，债券承销额度最高 30 亿元，债券投资额度最高 15 亿元；关

联集团同业授信额度最高 100 亿元，债券承销额度最高 50 亿元，债券投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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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0 亿元。 

截至 2019 年底，宁波银行给予新加坡华侨银行同业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9 亿

元，目前实际风险敞口 0.1 亿元, 其中预清算 0.1 亿元。宁波银行给予华侨永亨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同业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7.5 亿元，目前实际风险敞口为

3.03 亿元，其中预清算 2.09 亿元，票据 0.94 亿元；债券投资授信额度 11 亿元，

目前实际风险敞口为 0。符合宁波银行对新加坡华侨银行及其关联体授信业务的

控制要求。 

（2）新加坡华侨银行及其关联体非授信业务实施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宁波银行与新加坡华侨银行及其关联体非授信业务累计发

生额为 10.03 亿元，其中现券交易 9.55 亿元，回购交易 0.48 亿元。符合宁波银

行对新加坡华侨银行非授信业务的控制要求。 

（3）一般关联交易、重大关联交易和特别重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9 年未发生交易金额占商业银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以上的一

般关联交易，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和特别重大关联交易。 

四、宁波银行 2020 年关联交易工作安排 

1、对关联自然人的贷款，公司将继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办法》等公司制度，禁止发放信用贷款。 

2、对股东关联方的授信业务，严格执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六条要求：“本行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本行

上一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10%；本行对一个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授

信余额总数不得超过本行上一季度资本净额的 15%；本行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

额不得超过本行上一季度资本净额的 50%（计算授信余额时，可扣除授信时关联

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本行对非同业单一关联

方的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 15%，对一组非同业关联方的风险暴露不

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 20%，对同业单一关联方或集团关联方的风险暴露不得超

过一级资本净额的 25%。” 

3、关联交易审批程序方面，如当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预计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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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在预计范围内无需重新履行审议和披露程序；如新发生一笔日常关联交易

后，使得当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可能超出预计额度的，需对当年预计额度进

行修改并重新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开展该笔交易；除采取预

计额度管理的日常关联交易外，其他关联交易应严格按照有关监管规定及公司制

度进行审批。 

4、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将继续根据工作职责，定期召开会议，并向董事会

提交书面报告；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应当在批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报告监事

会，同时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应按季度报送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并抄报董事会、监事会。 

五、审议程序 

宁波银行 2019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关联交易安排已经董事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宁波银行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安排的意见》，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发表了认可的独立意见，该议

案尚需经宁波银行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关联交易原则 

宁波银行与关联方的交易定价遵循市场价格，坚持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

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通过查阅过往关联交易资料、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相关部门开展访谈等方式，对宁波银行 2019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安排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宁波银行制定了明确的关联授信控制要求和关

联交易审批流程。2019 年，宁波银行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符合上述关联授信控制

要求，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2020 年宁波银行关联交易安排已经公司董事

会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认可的独立意见，尚待股东大会审议。宁波银行关

联交易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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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办法》的规范性要求。中信建投证券对宁波

银行 2019 年的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安排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安排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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